






孟农机补[2022] 3号

孟津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领导
小组关于农机购置补贴办理中有关问题的
处 理 意 见

区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、各相关单位:
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是区委、区政府确定的惠民项目、民生工程，事关我区“三农”发展和乡村振兴。为切实把这项惠民实事做好，按时完成今年的补贴任务。根据以往办理情况，结合今年补贴工作实际，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一、关于购机户购机款银行流水查验问题
今年鼓励购机户使用非现金方式支付购机款, 以便于购置行为及资金往来全程留痕。对于因为其他原因不方便使用手机支付的购机者，只要补贴申请符合要求，也应给予受理。
二、关于补贴比例浮动问题
具体产品和具体档次的中央财政资金，实际补贴比例在 30%上下一定范围内浮动符合政策规定。在实际操作把握中，我区原则上浮动比例定为26%--37%之间，但在补贴办理过程中，对个别因特殊情况，超过我区核定补贴比例的，按照省市有关规定执行。
三、关于微型机具到场高成本问题
由于微型机具补贴额小，办理补贴需托运到现场，会增加运输成本。为了做到应补尽补，减轻群众负担，对于补贴额在900元以下（含900元）的农机（农具），托运现场有困难的，可采取先办理补贴申请后上门核验的办理办法。让群众少跑腿，尽量减少群众享受补贴政策的额外负担。
四、关于不能在孟津入户农机办理补贴问题
按要求，实行牌证管理的机具应先挂牌，后办理补贴。市辖区购机户无法在我区挂牌，但补贴手续办理由孟津管辖，在购机户没有办理牌照情况下，根据属地管理原则，不予办理补贴手续。
五、关于账户名称与发票名称不一致问题
由于“一卡通”账户办理时间有早有晚，个别购机户已与原家庭分户，在购买新机具时，发票开具成自己的名字，造成该账户名称不统一，违背相关规定。为了方便这些农户快捷享受到补贴政策，允许购机户提供自己名字一致的社保卡账号获得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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